承诺函

致中山市三乡公路养护所：

根据双方就中山市三乡公路养护所车辆达成的维修服务约定，我司（维修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码]，地址：[详细地址]）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维修质量承诺

1.严格按照国家汽车维修行业技术标准、车辆原厂维修规范及双方确认的维修项目开展作业，确保维修后车辆性能符合相关安全标准及使用要求。

2.所使用的维修配件均为[原厂配件/合格品牌配件]，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杜绝使用假冒伪劣、翻新配件，配件质保期按[原厂规定/双方约定]执行。

3.维修完成后，经我司质检人员全面检测合格后方可交付，确保车辆无维修质量隐患，正常行驶过程中不出现因维修工艺或配件质量导致的故障。

二、维修服务承诺

1.严格遵守双方约定的维修周期，预计于[起始日期]至[完成日期]内完成维修（因不可抗力、配件供应延迟等特殊情况需延期的，将提前[X]个工作日书面/口头告知车主并协商一致）。

2.维修过程中如需增加维修项目或变更维修方案，将第一时间征得车主书面/口头同意，明确新增项目的费用、工期后再行施工。

3.维修期间妥善保管车辆及车内物品，不擅自使用车辆，如因我司管理不善导致车辆损坏或物品遗失，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三、售后保障承诺 

1.本次维修项目提供[X]个月或[X]公里（以先到者为准）的质保期，质保期内如因维修工艺或配件质量问题导致车辆出现相同或相关故障，我司将免费提供返修服务。

2.质保期内车主可凭本次维修单据享受免费检测服务，我司将为车主提供车辆使用、保养的专业咨询指导。

3.接到车主售后反馈后，将在[X]小时内响应，[X]个工作日内给出解决方案，确保及时为车主解决问题。

四、其他承诺

1.严格按照双方确认的收费标准收取维修费用，明细清晰，无乱收费、重复收费现象，收费金额与维修单据一致。

2.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诚信经营，自觉接受车主及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

3.本承诺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属地消费者协会或相关部门投诉维权。

维修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签字）：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